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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交 易
延 遲 寄 發 通 函

謹此提述㈲關本公司收購物業之主要交易之公佈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將寄發通函之期限進㆒

步延㉃不遲於㆓零零㈥年㈥㈪㈧㈰。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㆓零零㈥年㆕㈪㈩㆓㈰發出㈲關本公司收購物業之主要交易之公佈（「該公

佈」）及於㆓零零㈥年㈤㈪㆕㈰發出㈲關延遲寄發通函之公佈。除另㈲說明外，本公佈所用之詞語

具㈲該公佈所界定之涵義。

根據㆖市規則第 14.38 條，載㈲（其㆗包括）收購詳情、本集團之㈶務㈾料及物業之損益表之通函

（「通函」）須於該公佈刊登㈰期起計 2 1 ㈰內（ 即於㆓零零㈥年㈤㈪㆕㈰或之前）向股東寄發。本

公司先前已向聯交所申請將寄發通函之期限延㉃不遲於㆓零零㈥年㈤㈪㆓㈩㈤㈰。

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完成將收錄於通函之㈶務㈾料，包括與物業㈲關之損益表。因此，本公司已

向聯交所申請將寄發通函之期限進㆒步延㉃不遲於㆓零零㈥年㈥㈪㈧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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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源清先生、李源鉅先生、李源煌先生及李源初先生，本公

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李源如女士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秉樞博士（M.B.E., J.P.）、陳則杖先生及陳

國偉先生。


